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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谱尼测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孙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

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或“保荐机构”）

作为谱尼测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谱尼测试”或“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谱尼

测试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孙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进行了审慎尽职

调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谱尼测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10号）同意，谱尼测试向特定对象发行

不超过41,106,171股新股募集资金用于谱尼测试集团山东总部大厦暨研发检测中

心项目、谱尼西北总部大厦（西安）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公司本次实际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22,418,670.00股，每股发行价格55.30元，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1,239,752,451.00元，扣除保荐承销费（含税）11,518,019.61元后，实际收到募集

资金款项1,228,234,431.39元。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保荐承销费以及

其他费用总计 11,908,483.18元（不含增值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227,843,967.82元。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2022年3月23日对谱尼测试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谱尼测试”）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资金到

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22]第ZG10297号《谱尼测试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投资于以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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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金额

1 谱尼测试集团山东总部大

厦暨研发检测中心项目

谱尼测试集团山东

有限公司、青岛谱尼

测试有限公司

52,000.00 50,862.25

2 谱尼西北总部大厦（西安）

项目

谱尼测试集团陕西

有限公司、西安创尼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9,033.00 39,033.00

3 补充流动资金
谱尼测试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7,000.00 25,809.15

4
谱尼测试集团上海有限公

司新能源电池检测实验室

项目

谱尼测试集团上海

有限公司
7,080.00 7,080.00

合计 125,113.00 122,784.40

三、公司本次提供借款基本情况

为了加快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决定增加全资孙

公司“谱尼测试集团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谱尼”）作为募投项目“谱

尼测试集团上海有限公司新能源电池检测实验室项目”的实施主体，详见公司于

2026年 1月 27日发布的《关于谱尼西北总部大厦（西安）募投项目投资金额调

整以及新增募投项目和实施主体的公告》（2026-007号）。

为推进项目实施，公司拟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上海谱尼提供借款用于实施上

述募投项目，总金额为人民币 7,080万元。上述借款期限自实际借款之日起算，

期限不超过 36个月，借款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该笔借款可提前偿还

或到期续借。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全权办理上述借款事项后续具体工

作。

四、借款对象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谱尼测试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4786281069C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4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周家宽

成立日期 2006-03-14

住所 上海市松江区施园路288号1幢4层A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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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进出口商品检验鉴定；

认证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

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从事检测检验、机械设备科技、建

筑材料科技、医疗器械检验、环保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

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病媒生物

防治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股东 公司100%控股孙公司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的财务数据
2025年 9月 30日/2025年 1-9月

总资产（万元） 42,318.48
净资产（万元） 30,467.39
净利润（万元） -2,518.11

五、本次借款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孙公司上海谱尼提供借款，是基于募投项目

“谱尼测试集团上海有限公司新能源电池检测实验室项目”的建设需要，有利于

保障募投项目顺利实施，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用途等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上海谱尼是公司的全资

孙公司，公司向其提供借款期间对其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具有控制权，财务风险可

控。

六、本次提供借款后的募集资金管理

本次借款存放于谱尼测试集团上海有限公司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望京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严格按照《股票上市规则》及募集资金使

用管理制度要求使用募集资金。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和存放金额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账号 存放金额（元） 账户性质

谱尼测试集团

陕西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东三环支行
110932011210702 152,716,089.79 活期存款

谱尼测试集团

山东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分行
621300887 6,002,631.54 活期存款

西安创尼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东三环支行
129908238010000 28,405,112.77 活期存款

青岛谱尼测试

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分行
651425720 10,112,958.28 活期存款

谱尼测试集团

上海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望京支行

321520100100296

128
0.00 活期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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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账号 存放金额（元） 账户性质

小计 197,236,792.38

谱尼测试集团

陕西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东三环支行
现金管理 0.00 结构性存款

谱尼测试集团

山东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分行
现金管理 250,000,000.00 结构性存款

西安创尼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东三环支行
现金管理 0.00 结构性存款

青岛谱尼测试

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分行
现金管理 40,000,000.00 结构性存款

谱尼测试集团

上海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望京支行
现金管理 0.00 结构性存款

小计 290,000,000.00

合计 487,236,792.38

七、公司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6年2月28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立募集

资金专户并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孙公司提供借款以

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上海谱尼提供借款用于实

施募投项目，总金额为人民币7,080万元。上述借款期限自实际借款之日起算，

期限不超过36个月，借款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该笔借款可提前偿还或

到期续借。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全权办理上述借款事项后续具体工作。

（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2026年2月28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审计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孙公司

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使用募集资金

向全资孙公司上海谱尼提供借款有利于募投项目的开展和顺利实施，符合公司的

长远规划和发展需要。上述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没有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不存

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该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符合全体股东和公司的利益，同意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孙公司提供借款

以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

（三）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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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2月28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孙公司

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会议认为：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孙

公司上海谱尼提供借款有利于募投项目的建设，符合公司的发展规划；本次借款

不会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上述募集资金使用的审议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谱尼测试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孙公司提供借款事项已经公司董事

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谱尼测试本次向全资孙公司提供借款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和保障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稳步实施，本次借款未改变募集资金投向，不会对募投项目实

施造成影响，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交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对谱尼测试本次使用部分

募集资金对全资孙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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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谱尼测试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孙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之签章

页）

保荐代表人：

刘晓宁 王 禹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6 年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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